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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路口不避让
相撞后冲进民房

通讯员 柳环环

本报讯 近日，在平阳县萧江镇高黎村发生了一起惊

险的交通事故，一辆轿车与皮卡车相撞，皮卡车冲进民房。

当天上午7点40分，平阳交警三中队接到事故报警，

民警迅速赶到现场。2辆车受损均十分严重，轿车前排气

囊全部打开，而皮卡车的半截车身被民房砖瓦压着。

民警通过现场勘查和调取周边监控，查明了这起事故

的发生过程：陈某驾驶的小型轿车从北往南行驶，速度并

不是很快，经过路口时与黄某驾驶的皮卡车相遇，双方在

经过路口时都未发现对方车辆，两车避让不及撞在一起。

由于皮卡车的速度较快，相撞后又冲进了路边的民房，所

幸无人员受伤。

民警判定，陈某在路口未避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

而黄某在通过路口时并未减速通行，双方都存在过错，事

故造成的损失由双方共同承担。

召开债权人会议
免除个人剩余债务

本报记者 蓝莹 通讯员 文轩

本报讯 日前，文成县法院召开债权人会议，依据《浙

江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类个人破产）工作指引（试

行）》，顺利办结了一起免除债务人剩余债务的个人债务集

中清理案件。

今年3月10日，文成某银行因与吴某某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向法院申请执行，吴某某需偿还该银行借款本金

2.7万余元及逾期利息。6月16日，该案因执行人无可供执

行财产，经申请执行人同意案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吴某

某在借款后不久因精神重度残疾二级，成为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被纳入文成县最低生活保障人员名单，并住院治疗。

10月20日，吴某某的监护人吴某杰代为提起个人债

务集中清理申请，法院裁定受理，并指定浙江九州大众律

师事务所为其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管理人，由其核实吴某某

的个人资产与负债情况。

日前，文成法院召开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基于债务

人吴某某已如实申报财产，名下确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也

无任何经济收入，因患病每月还需支付医疗费用，债权人

同意免除债务人吴某某的债务，同时不设置考察期限。

通讯员 夏法

本报讯 在2020年即将结

束的时候，杭州市下城区田逸之

星小区的300多名住宅业主们

终于了却了一桩心事——遭遇

工程“烂尾”、开发商破产后，时

隔 9 年，他们终于领到了“房

本”。“有了证，才住得安心。”业

主钟大伯摸着大红“房本”，忍不

住热泪盈眶。

“中铁田逸之星”是杭州田

逸之星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田逸之星公司”）从2010年开

始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地处下城

区华丰板块，2011年12月开盘

时，均价为12800元/平方米，吸

引了众多购房者漏夜排队。

然而，让这些争先恐后抢到

房的300多名业主万万没想到

的是，说好2013年12月底交房，

可等到2014年，开发商资金链断裂，项目工程停

摆，田逸之星陷入“烂尾”危机。幸而下城区政府牵

头多方沟通协调，解决了续建的资金问题，项目主

体完成竣工验收，2015年12月底业主得以入住。

2017年6月15日，杭州市中院裁定受理田逸

之星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年8月28日，报请

省高院批准后，裁定将该案移送下城区法院审理。

下城区法院受理该案后，组成了以分管院领

导为审判长、2名员额法官为成员的合议庭。合

议庭在审查破产案件材料时发现，田逸之星小区

虽已完成主体竣工验收，但所有办证材料均不齐

备；实地查看发现，因企业管理混乱，债权人强占

房屋的情况比比皆是，又因为未能办证，小区管理

存在许多问题，业主们信访情绪激烈。

“在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努力办出产权证这

点上，法院和政府、破产管理人的想法完全一致。”

张晓红副院长在第一次业主见面会上便表明态

度，取得了业主们的信任，打消了业主们唯恐开发

商破产会影响业主权益的顾虑。

接下来，下城区法院便着手做了一系列工

作。2017年12月，法院召开田逸之星公司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388名债权人网上参会，并高票表

决通过《债权人委员会议事规则》《财产管理和变

价方案》《债权人会议表决方案》，选举产生债权人

委员会主席和委员。

田逸之星公司破产清算案有序推进的同时，

业主办证问题也始终记挂在合议庭心头。

公司破产了，账面资金不足以补齐违约金和

税款，税务部门开不出税务发票，设施维修跟不上

影响验收……一个个困难摆在面前。此时，“府院

联动”破产审判衔接机制起了作用。在市、区两级

政府的关心和协调下，在法院的指导下，管理人一

个个地攻克难题。

最终，在多方共同努力下，田逸之星小区完成

项目首次登记，管理人为300多名住宅业主出具了

办证资料。从12月21日开始，业主们陆续拿到了

产权证。接下来，下城区法院将继续指导和督促管

理人积极有序完成商铺、酒店式公寓的确权工作，

推进资产变价、债权分配等各项工作，完成田逸之

星公司的破产清算，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张宇洲 胡宗昊 通讯员 钟法

昨天，备受关注的“人脸识别第一案”二审

在杭州市中院开庭。

事情源于原告郭先生的一次消费经历。

去年4月，杭州的郭先生花了1360元购买了

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双人年卡，确定指纹识别入

园方式。他和妻子还留存了姓名、身份证号码

等信息，并录入指纹、拍照。去年7月、10月，

野生动物世界两次向郭先生发送短信，通知年

卡入园识别系统更换事宜，要求激活人脸识别

系统，否则将无法正常入园。

郭先生对园方采用人脸识别方式入园的方

式感到不满，在沟通无果后，于去年10月28日

向富阳区法院提起诉讼。他要求确认野生动物

世界店堂告示、短信通知中相关内容无效，并以

野生动物世界违约且存在欺诈行为为由要求赔

偿年卡卡费、交通费，删除个人信息等。

今年11月20日，富阳区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判决野生动物世界赔偿郭先生合同利益损

失及交通费共计1038元，删除郭先生办理指

纹年卡时提交的包括照片在内的面部特征信

息。但是郭先生提出的确认野生动物世界店

堂告示、短信通知中相关内容无效等其他诉讼

请求被驳回。也就是说，野生动物世界依然沿

用仅能通过人脸识别入园的格式条款。

双方对一审判决结果不服，分别提起上

诉。

在昨天的二审庭审现场，法官概括两大争

议焦点：如何评判野生动物世界收集使用郭兵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行为和一审判决关于个

人信息删除的处理是否妥当。

庭上，郭先生表示办卡时出于时间紧迫的

考虑，配合园方拍照录入指纹。但后来园方在

未告知其他入园方式的前提下，要求他刷脸入

园的做法，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网络安

全法，侵害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安全保障权、

选择权和知情权。

而野生动物世界方则表示，选择使用刷脸

的方式，主要是为了提高游客入园效率。录入

游客照片信息也是在年卡用户无法顺利入园

情况下的辅助方式。

在二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在庭前会议的

基础上，对争议焦点充分发表了意见。该案将

择日宣判。

庭后，郭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

然一审法院判决原告删除他的人脸信息，但他

认为这没有保障，“这仅仅是野生动物世界单

方面的告知，是否落实无法查证。”因此，他提

供了补充证据，要求在第三方见证下，确保自

己的个人信息确实删除。

郭先生表示自己再次上诉的主要诉求，就

是希望法庭对于园方采集指纹和人脸信息的

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行确认，这不只是为了他个

人的权益，更是希望引导社会引起对个人信息

安全的重视。

一审判决后，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依然采用人脸识别进园方式

“人脸识别第一案”昨二审开庭

抢破头买到的房子竟然“烂尾”

破产清算，帮购房者拿到迟到9年的“房本”

法学专家认为难点在于事实认定
杭州拟立法规定小区物业不得强制“人脸识别”

“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可能导致人身、财

产安全受到严重的危害，对其的处理规则也较一般个人信息更为严格。”浙江

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艳东认为，相比于其他个人信息，

人脸信息遭盗用可能会对个人造成更严重的危害。

高艳东表示，人脸信息的合法采集需要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出于特定的

目的、具有充分的必要性，才能处理敏感个人信息，比如，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

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的，可以合理使用民事主体的个人信息。根据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对于部分敏感个人信息，还需要取得相应的行政许可或其他限

制，其范围需要法律、行政法规的进一步规定。”互联网时代，保护个人信息安

全的难点在事实认定上，“数字时代个人信息呈现出共享化与开放化的特点，

因此难以确定造成个人信息泄露等安全问题的原因，难以认定特定行为与特

定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对于本案，高艳东认为，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核心是合同纠纷，包括告示、通知

内容的效力问题，是否存在违约和欺诈等问题，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的根据是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与合同法，而不是出于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尽管如此，此案还是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引起民众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视，增强民众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

人脸识别技术被越来越多的行业和领域使用，如何保证民众的个人信息安

全？杭州就拟立法对小区使用人脸识别设备作出规范。记者了解到，12月28

日，《杭州市物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已提交杭州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二次会议审议。修改稿提及，物业服务人“不得强制业主通过指纹、人脸识别

等生物信息方式进入物业管理区域、公共通行区域或者使用共用设施设备”。

延伸阅读


